
武 汉 城 市 学 院 文 件

城院保 (⒛⒛)3号

关于印发

《武汉城市学院教学楼管理规定》的通知

各单位 :

为加强楼宇及教室管理,规范教室使用行为,确保正常的教

学秩序,特结合学校实际,制定《武汉城市学院教学楼管理规定》,

现予以印发,请遵照执行。

舔卩宋
武汉城市学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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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城市学院教学楼管理规定

教学楼是学校重要资源,教室是教学活动的基本场所。为加

强楼宇及教室管理,规范教室使用行为,确保正常的教学秩序 ,

特制定本规定。

第一条 全校教学楼主要包括南教学区南一至七教学楼和北

区北教学楼。教室主要包括普通教室、多媒体教室、智慧教室、

语音教室、情景教室及各学部专用教室等。

第二条 全校教学楼日常管理和维护 (如卫生保洁,安全隐

患排查,水电、桌椅、空调、门窗、墙体维护,水电节能巡管等 )

由物业公司负责。教室由教务处统一调配使用,未经学校批准 ,

任何人不得变更教室用途。网络与信∫急技术教育中心负责教室多

媒体教学设备管理维护。

第三条 全校教室的使用优先教学活动和本校师生,在不影

响教学的前提下,经教务处批准后,可用于学校其他教育活动.

教师和学生借用非上课时间段教室的,由所在部门或管理单位审

批并报教务处核准后,方可使用,未经批准,任何组织和个人不

得使用。

第四条 教学楼是教学、学习场所,进楼人员要文明穿戴、

文明用语、文明行为。不得在楼内乱贴乱画,不得在走廊、教室

内大声喧哗或打闹,不得将食品带入室内进食,不得乱发乱贴小

广告;不得在教室内乱扔果皮、纸屑、杂物、随地吐痰等;教室

内严禁吸烟;不得反锁教室门进行自习,按学校规定的作息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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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入教室;教学活动结束后请带走私人物品,造成物品损失的由

个人负责;严禁任何破环性行为,

第五条 使用教室应注意节约能耗,离开教室时自觉关闭电

源。爱护教学楼内外的一切公物,各教室的教学设施物品仅供本

教室使用,不得随意移出室外,更不能挪作他用.严禁在课桌和

墙壁上刻画.严禁教学楼内停放非机动车,禁止携带电动车电池

进入教学楼内充电及存放.

第六条 物业公司要安排人员对教学楼进行经常性检查巡

视,加强教室的公共设施 (如桌椅、玻璃、门窗、窗帘、灯具、

空调、电源插座、开关、电扇、墙体等 )日 常检修和定期维修 ,

定时及时补充教室用粉笔、黑板刷等教学用具,对上课老师提出

的教室多媒体设备故障或问题,主动配合做好登记并上报网络与

信息技术教育中心.

第七条 物业公司安排人员每天中午 12:00、 下午 17∶ 30、 晚

上 21∶ 30对所有教室进行检查,关闭空置教室内未关停的空调、

电扇、照明等设备电源.正常教学活动期间,楼栋值班员要经常

性巡查大楼教室,随手关闭无人教室内电器设各电源。

第八条 合理节能使用教室空调。夏季室外温度不低于 30C,

可开启空调制冷系统,室 内空调温度设置不得低于 26℃ ;冬季室

外温度不高于 5C,可开启空调制热系统,室 内空调温度设置不

得高于⒛℃。

第九条 物业必须保持教学楼内教室、教员休 `憝室、走廊和

卫生间的整洁、干净。要强化安全意识,对携带教室公共设施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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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各出门者必须进行询查登记,并报后勤保卫处。

第十条 学生工作处要加强学生教室日常行为规范教育,引

导学生自觉遵守教室管理规定,组织学生自愿者、社团组织、学

生干部等配合做好教学楼管理,安排学生干部值班负责课后随手

关停教室空调、电扇、照明等设各电源.

第十一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,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 ,

该规定由后勤保卫处负责解释 .

武汉城市学院党政办公室 2024年 9月  29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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